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聲字第24號

聲  請  人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弘斌  

代  理  人  石文樵  

相  對  人  劉得佑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存字第一九九五號提存事件，聲請

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佰零壹萬參仟參佰陸拾元，准予返

還。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

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

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

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又上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亦為

同法第106條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事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主文第8項，

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提存所辦理擔保提存

新臺幣（下同）101萬3,360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以免於假

執行，經該院以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事件受理，嗣本

件訴訟業經最高法院於113年4月18日（聲請人誤載為113年4

月8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聲

請人已於訴訟終結後定20日以上之期間，以郵局存證信函催

告相對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為此檢附相關證明，依民事訴

訟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准予返還系爭擔保金等

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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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北地院提存系爭擔保金免為假執行，嗣最高法院以113

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等節，有本院111年

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

定、新北地院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書等件可稽（見本

院卷第5頁至21頁、25頁、51頁至53頁）。又本件訴訟終結

確定後，聲請人於113年6月20日寄發內湖舊宗郵局第219號

存證信函至相對人位在新北市○○區○○街00號4樓之2之居

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土城分局】經本院囑

託而於113年11月6日查訪相對人時，尚居住在上址居所，見

本院卷第61頁、63頁土城分局113年11月25日新北警土刑字

第1133678558號函暨附件查訪表），表明請相對人於文到翌

日起算21日內對系爭擔保金行使權利之意旨，該存證信函已

於113年6月21日送達相對人，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存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27頁至28頁、41頁)；另經本院詢問新北地院

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確認有無受理相對

人向聲請人求償之訴訟事件，則據臺北地院以113年9月2日

北院英文查字第1139923029號函覆查無兩造求償訴訟事件

（見本院卷第35頁），新北地院以113年9月27日新北院楓11

0勞訴245字第33799號函覆查有110年度勞訴字第245號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按即本件訴訟），業已終結等語（見

本院卷第47頁），堪認相對人迄今未就系爭擔保金對聲請人

行使權利或提起相關訴訟。則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聲

請返還系爭擔保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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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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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聲字第24號
聲  請  人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弘斌  
代  理  人  石文樵  
相  對  人  劉得佑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存字第一九九五號提存事件，聲請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佰零壹萬參仟參佰陸拾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亦為同法第106條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主文第8項，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提存所辦理擔保提存新臺幣（下同）101萬3,360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以免於假執行，經該院以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事件受理，嗣本件訴訟業經最高法院於113年4月18日（聲請人誤載為113年4月8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聲請人已於訴訟終結後定20日以上之期間，以郵局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為此檢附相關證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准予返還系爭擔保金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向新北地院提存系爭擔保金免為假執行，嗣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等節，有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新北地院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5頁至21頁、25頁、51頁至53頁）。又本件訴訟終結確定後，聲請人於113年6月20日寄發內湖舊宗郵局第219號存證信函至相對人位在新北市○○區○○街00號4樓之2之居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土城分局】經本院囑託而於113年11月6日查訪相對人時，尚居住在上址居所，見本院卷第61頁、63頁土城分局113年11月25日新北警土刑字第1133678558號函暨附件查訪表），表明請相對人於文到翌日起算21日內對系爭擔保金行使權利之意旨，該存證信函已於113年6月21日送達相對人，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7頁至28頁、41頁)；另經本院詢問新北地院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確認有無受理相對人向聲請人求償之訴訟事件，則據臺北地院以113年9月2日北院英文查字第1139923029號函覆查無兩造求償訴訟事件（見本院卷第35頁），新北地院以113年9月27日新北院楓110勞訴245字第33799號函覆查有110年度勞訴字第245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按即本件訴訟），業已終結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堪認相對人迄今未就系爭擔保金對聲請人行使權利或提起相關訴訟。則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勞聲字第24號
聲  請  人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弘斌  
代  理  人  石文樵  
相  對  人  劉得佑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存字第一九九五號提存事件，聲請
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佰零壹萬參仟參佰陸拾元，准予返還
。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
    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
    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
    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又上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亦為
    同法第106條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事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主文第8項，
    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提存所辦理擔保提存
    新臺幣（下同）101萬3,360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以免於假
    執行，經該院以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事件受理，嗣本
    件訴訟業經最高法院於113年4月18日（聲請人誤載為113年4
    月8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聲
    請人已於訴訟終結後定20日以上之期間，以郵局存證信函催
    告相對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為此檢附相關證明，依民事訴
    訟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准予返還系爭擔保金等語
    。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
    向新北地院提存系爭擔保金免為假執行，嗣最高法院以113
    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等節，有本院111年
    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
    、新北地院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書等件可稽（見本院
    卷第5頁至21頁、25頁、51頁至53頁）。又本件訴訟終結確
    定後，聲請人於113年6月20日寄發內湖舊宗郵局第219號存
    證信函至相對人位在新北市○○區○○街00號4樓之2之居所（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土城分局】經本院囑託而於
    113年11月6日查訪相對人時，尚居住在上址居所，見本院卷
    第61頁、63頁土城分局113年11月25日新北警土刑字第11336
    78558號函暨附件查訪表），表明請相對人於文到翌日起算2
    1日內對系爭擔保金行使權利之意旨，該存證信函已於113年
    6月21日送達相對人，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
    卷第27頁至28頁、41頁)；另經本院詢問新北地院及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確認有無受理相對人向聲請
    人求償之訴訟事件，則據臺北地院以113年9月2日北院英文
    查字第1139923029號函覆查無兩造求償訴訟事件（見本院卷
    第35頁），新北地院以113年9月27日新北院楓110勞訴245字
    第33799號函覆查有110年度勞訴字第245號確認僱傭關係存
    在等事件（按即本件訴訟），業已終結等語（見本院卷第47
    頁），堪認相對人迄今未就系爭擔保金對聲請人行使權利或
    提起相關訴訟。則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返還系爭
    擔保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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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弘斌  
代  理  人  石文樵  
相  對  人  劉得佑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返還擔保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一一二年度存字第一九九五號提存事件，聲請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佰零壹萬參仟參佰陸拾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亦為同法第106條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主文第8項，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提存所辦理擔保提存新臺幣（下同）101萬3,360元（下稱系爭擔保金）以免於假執行，經該院以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事件受理，嗣本件訴訟業經最高法院於113年4月18日（聲請人誤載為113年4月8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聲請人已於訴訟終結後定20日以上之期間，以郵局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為此檢附相關證明，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准予返還系爭擔保金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向新北地院提存系爭擔保金免為假執行，嗣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駁回上訴而確定等節，有本院111年度勞上字第49號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0號裁定、新北地院112年度存字第1995號提存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5頁至21頁、25頁、51頁至53頁）。又本件訴訟終結確定後，聲請人於113年6月20日寄發內湖舊宗郵局第219號存證信函至相對人位在新北市○○區○○街00號4樓之2之居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土城分局】經本院囑託而於113年11月6日查訪相對人時，尚居住在上址居所，見本院卷第61頁、63頁土城分局113年11月25日新北警土刑字第1133678558號函暨附件查訪表），表明請相對人於文到翌日起算21日內對系爭擔保金行使權利之意旨，該存證信函已於113年6月21日送達相對人，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7頁至28頁、41頁)；另經本院詢問新北地院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確認有無受理相對人向聲請人求償之訴訟事件，則據臺北地院以113年9月2日北院英文查字第1139923029號函覆查無兩造求償訴訟事件（見本院卷第35頁），新北地院以113年9月27日新北院楓110勞訴245字第33799號函覆查有110年度勞訴字第245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按即本件訴訟），業已終結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堪認相對人迄今未就系爭擔保金對聲請人行使權利或提起相關訴訟。則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聲請返還系爭擔保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